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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依職安法第26、27條執行承攬管理” 

 1.應於承攬作業前，定作人進行「危害鑑別及風險評 

 估」 ，其次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、危害因 

 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。 

 2.事業單位（校方定作人）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分別僱用 

 勞工共同作業時，為防止職業災害，原事業單位（校方） 

 應採取必要措施： 

 (1)召開協議組織 ，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，擔任指揮、 

   監督及協調之工作。 

 (2)工作之連繫與調整。 

 (3)工作場所之巡視（校方定作人應「不定時走動巡檢」）。 

 3.於承攬合約、招標文件或規格表建議註明： 

 (1)承攬人員資格及應執行危害辨識及風險評估。 

 (2)風險顯著時，應採互護、監護作業模式(禁止單獨作業)。 

 (3)要求承攬商編列安全衛生專項經費。 

 (4)要求投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及營繕承包人意外保險，以 

    降低職業災害補償連帶風險。 

 4.請承攬商制訂承攬工作之標準作業程序(SOP)，供工作者遵守  

   （如：從事電氣設備及線路之檢查、修理等，應停止送電，為防 

     止他人誤送電，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）。 

     【上述承攬管理，應以書面為之】 

『需職安衛管理工作支援時，歡迎您隨時來電~』 
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關心您! 


